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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中文全文，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汪健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23年12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王志清（董事長）、李養民（副董事長、總經理）、唐兵（董事）、林萬里（董事）、
蔡洪平（獨立非執行董事）、董學博（獨立非執行董事）、孫錚（獨立非執行董事）、陸雄文（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姜疆（職工董事）。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 27次普通会议相关议

案之事前审核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对第九届董事会第 27 次普通会议之

《关于电商公司收购东航传媒 55%股权的议案》《关于技术公

司收购东航进出口 55%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对四川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我们认为： 

东方航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商公司”）、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公司”）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

航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以上两项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

川航空”）为公司持股 10%的参股投资公司，公司高管在四川

航空担任董事，公司对四川航空进行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开展正常经营业

务所必需，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交易定价公允，

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项目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27 次普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电商公司收购东航传媒 55%股权的议案》《关于技术公司收购

东航进出口 55%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对四川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董事会在对相关的关联交易进行审议表决时，相

关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避了表决，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2.电商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收购中国东航集团所持东

方航空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55%股权，有助于加快传统媒体数

字化转型，建优建强东航电商业务，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增

强航空运输服务及营销创效的功能。 

3.技术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收购中国东航集团所持东

方航空进出口有限公司 55%股权，将有利于增强东航技术板

块核心竞争力，技术公司将更加聚焦于专业飞机维修，进一

步发挥规模优势，通过内外部资源整合，建设一流的航材管

理供应链体系，提供成熟完备的航材供应链解决方案。 

4.公司会同其他股东方对四川航空同比例增资，有助于

公司保持相应股权比例，加强与地方及四川航空的多方面合

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 

5.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公开、公平、公正和诚

信原则，经各方平等磋商，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交易定价

公允，决策程序和内容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会对本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本公司和全

体股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页无正文，以下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 27 次普通会议相关议案之事前审核

及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蔡洪平                              董学博 

 

 

 

 

 

                                                                      

孙  铮                              陆雄文 

 


